
杨浦区检察院经扫黑除恶专业化办案组对案件进行审查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简宁

本报讯 借款到期， 欠债人却找不到债主

“还钱”， 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逾期欠款“违约”。

之后， “失联” 的债主又会主动现身， 通过威胁

甚至将欠债人告上法庭， 索要本金及虚增部分的

“保证金”， 涉案金额高达 500 余万元。 日前， 由

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侯某某等 3 名被告

人涉嫌诈骗的“套路贷” 刑事案件在长宁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当天， 30 余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特邀监督员及 20 余名人民陪审员一

同旁听了案件庭审。

公诉人指控，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9 月，

被告人侯某某纠集被告人王某某、 殷某某形成恶

势力团伙， 通过借贷方式进行诈骗活动。 被告人

侯某某以发广告或通过其他中介等方式寻找客

户， 伙同王某某、 殷某某利用被害人需要借款的

迫切心理， 在要求提供不动产作为抵押的同时，

以“防止被害人违约”， 需要“保证金” 及“行

业习惯” 等为名， 在被害人出具的借条中虚增借

款金额， 并制造正常借贷的银行流水， 造成真实

借款金额与借条金额相同的假象。 在借款到期后

通过“失联” 等方式， 阻碍正常还款， 恶意制造

违约。 嗣后， 通过威胁、 民事诉讼等方式向 10

余名被害人索要本金及虚增部分的“保证金”，

共计人民币 500 余万元。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侯某某伙同被告人王

某某、 殷某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

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

巨大， 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长宁区法

院将对侯某某等 3 名被告人择期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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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被识破，就换暴力威逼！
杨浦捣毁一“套路贷”组团式犯罪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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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犯罪团伙不仅“套路“市民钱财， 碰上

被害人能识破， 团伙中的“打手” 还会“图

穷匕见”， 强迫、 威逼被害人签订借条、 交

付财物。 日前记者从杨浦区获悉， 该区成功

打击一起由 3 个“套路贷” 团伙组成的犯罪

链条， 杨浦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决部

分“套路贷” 被告人。

杨浦区披露，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 杨浦扎实推进扫黑除恶向纵深发展、 向

基层延伸，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

感和安全感， 为杨浦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

会环境。 自 2018 年 1 月 23 日至 2019 年 6

月 14 日， 全区共摧毁涉恶犯罪集团 1 个，

涉恶犯罪团伙 10 个。 公安机关破获刑事案

件 23 起， 刑拘犯罪嫌疑人 78 人， 查封、 冻

结、 扣押涉案资产 758 万元。 杨浦区人民检

察院共提起公诉涉恶刑事案件 13 件 30 人，

区法院一审判决 9 起 24 人。

“套路贷”表面证据多不利于被害人

2018 年 5 月， 市民陆先生向杨浦警方

报警称： 自己遭到了诈骗， 向他人借款 5 万

多元， 却被要求还款 60 万元。 接报后， 杨

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

组立即开展调查工作。

经警方走访调查和细致分析， 基本确认

这是一起“套路贷” 诈骗案件。 通过对涉案

资金流的缜密分析以及涉案人员银行账户的

细致甄别， 专案组锁定了 11 名犯罪嫌疑人，

并梳理出了分别以腾某、 王某、 陈某为首的

三个“套路贷” 犯罪团伙。

专案组发现三个“套路贷” 犯罪团伙分

工明确且相互勾连。 其中任一团伙诱骗借款

人签订虚高借条且完成“虚假流水转账”

后， 会再以所谓的“平账” 为由进行转包，

将虚高借条转卖给其余两个“套路贷” 团

伙， 并从中抽佣获利。 而借款人的“欠款”

在这一次次“平账” 中不断上升。

在掌握大量犯罪证据后， 2018 年 6 月

13 日凌晨， 在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指导下，

杨浦警方抽调警力实施集中抓捕行动， 分别

在静安、 宝山、 闵行、 杨浦等地成功抓获滕

某、 王某、 陈某、 马某等 11 名犯罪嫌疑人。

经审讯， 腾某、 王某、 陈某等人如实供述了

通过签订虚假借条后， 在银行转账取现制作

虚假流水， 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经核实，

自 2015 年以来， 这三个“套路贷” 犯罪团

伙先后实施“套路贷” 诈骗犯罪 7 起， 案值

达 420 余万元。

杨浦警方表示， 随着打击“套路贷“犯

罪的深入开展， 警方正注意到这类犯罪的一

些新动向， 如表面证据多对被害人不利、 案

发时间与报警时间相隔较长， 不利于侦查工

作开展等。 “但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警方

将在扫黑除恶斗争中， 加强对包括‘套路

贷’ 犯罪的纵深打击，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为杨浦发展营造安

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

办案民警说。

被害人如识破套路，则强迫其签借条

在依法移送起诉后， 杨浦检察院经由扫黑

除恶专业化办案组对本案进行审查后， 认为各

被告人的行为， 符合“套路贷” 犯罪的“虚增

借款金额” “虚假银行流水” “故意制造违

约” “获取高额利润” 等关键特征， 应当认定

为套路贷恶势力案件。

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姚熙表示， 区检

察院对本案中各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做了区

分。 认定其中部分被告人采取的是欺骗为主的

方式， 让被害人陷入“套路贷” 陷阱， 认定为

诈骗罪提起公诉。

“而另一部分被告人， 如周某等人， 则充

当‘打手’ 角色。 有的被害人在借款之初虽然

识破了‘套路贷’ 阴谋， 但被告人也会采取强

迫手段， 威逼被害人签订金额虚高的借条， 或

采取上门威胁、 殴打被害人、 阻止被害人离开

等方法， 强迫被害人交付财物。 对于这部分被

告人， 区检察院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

姚熙说。

在准确把握案件定性的同时， 扫黑除恶

专业化办案组积极发挥检察职能， 追缴并发还

被害人 35 万元， 有效弥补了被害人的相关损

失。

区法院刑庭审判团队长孙斯汀告诉记者，

日前， 杨浦法院已对该案件作出了一审判决。

根据被告人犯罪事实、 情节、 社会危害程度以

及认罪态度等因素， 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犯敲

诈勒索罪或诈骗罪， 判处他们有期徒刑二年六

个月至五年不等的刑罚， 并处罚金， 同时对于

被告人因“套路贷” 行为获得的违法所得责令

退陪。 在被告人提出上诉后， 近日该案已经二

审维持原判。

命案、 两抢破案率均达 100%

  记者从杨浦区获悉， 该区对涉黑涉恶案件

依法严惩精准打击， 建立依法快立、 快审、 快

判机制， 对“套路贷” “非法现金贷” 等建立

专案专办机制， 震慑了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同时， 结合“严扫净保” 等专项行动， 集中整

治社会治安隐患和各类乱象， 确保地区平安稳

定。 2019 年 1 至 5 月， 全区报警类 110 警情

同比下降 16.1%， 刑事案件破案数同比上升

12.3%， 命案、 两抢破案率均达 100%。

杨浦积极主动排摸线索， 聚焦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 聚焦群众反映最强烈、

最深恶痛绝的 11 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聚焦

行业 （领域） 内涉乱突出问题， 开展全覆盖专

项排摸自查， 并激励广大居民群众参与检举揭

发。 对上级交办线索和群众举报的线索， 实行

清单管理、 专人专管， 全程跟踪督办。 另外，

建立纪检监察机关与政法机关线索双向移送反

馈机制， 开展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 问题

线索滚动排查。

杨浦区表示， 将进一步依托“雪亮工程”

“智慧公安” 等现代化科技手段， 加强对各类

线索的深挖细查， 坚持扫除黑恶势力、 “打伞

破网”、 “打财断血” 三位一体同步推进， 彻

底清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姜叶萌

说好的低息贷款， 借了 10 万元， 没

想到却陷入了“环环相扣” 的套路陷阱，

不知不觉间， 抵押的房产被卖给他人。 近

日， 上海虹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宣判

了这起涉“套路贷” 案件。

低息贷款10万

却入套路抵押房产

直到自己房子的“新房主” 带着房产

证上门赶人， 杨某才得知自家房子已被人

悄悄地卖掉。 情急之下， 杨某立马报警，

而这一切都始于杨某向小额贷款公司的一

次借贷。

2015 年 11 月， 杨某因急需用钱， 经

朋友介绍找到了毛某所在的小额贷款公

司， 毛某介绍公司的贷款业务“利息低无

抵押”， 之后杨某陆续向毛某借款 10 万元

左右未还。 接触中， 毛某逐渐获得了杨某

的信任并了解到杨某有 1 套使用权房屋，

为牟取非法利益， 毛某与刘某结伙， 为杨某

设计了一整套“套路”： 先将使用权房屋转

化为产权房， 利用这套产权房虚增借款为

60 万元， 找到另一个贷款人“平帐” （实

质是借新贷还旧贷）， 再走 100 万元虚假流

水， 签 100 万元抵押借款合同， 同时办理抵

押借款合同和房屋买卖全权委托的公证， 及

抵押权登记等， 如此一来， 一旦出现违约，

不用杨某出面， 房子也能被卖抵债。 说干就

干， 毛某随即伙同刘某， 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将杨某的房屋变更为产权房。

毛某先是以抵押房产可以继续低利息贷

款为由， 诱使杨某继续借款。

之后， 刘某联系谢某， 称有人以房抵押

借款 60 万元， 由谢某找到出资人万某“平

账”。 接下来， 万某指使李某签订了与杨某

的 100 万元虚高借款合同， 并制造虚假银行

流水， 办理房屋买卖全权委托的公证等全套

手续。

借10万得6万却要还100万

5人获刑

万某名义上

出资 60 万元，

以反复转账、 取

现的操作方式，

制造转账杨某

100 万元的虚假

流水。 一波操作

下来， 借款人杨

某实际到手 6 万元。 对此， 杨某曾提出疑

问， 但毛某说这是“行规”， 多借的算是帮

公司“走个账”， 并口头约定还款时间为一

年， 杨某因急用钱， 由不得多想， 只能照单

全收。

至此， 杨某在实际得款 6 万元后， 需在

15 天内偿还 100 万元， 才可能让自己的房

屋不被出售。 可想而知， 杨某既无力偿还

100 万元借款， 又被蒙在鼓里。 2016 年 3

月， 谢某将杨某名下的房产以 127 万元的价

格出售， 卖房得款由谢某、 万某予以分赃。

一切看似滴水不漏， “顺理成章” 的进

行。 杨某在拿到房屋产权后， 不到三个月的

时间， 房屋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易手他

人。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毛某等被告人以签

订抵押借款合同为幌子， 以办理公证、 抵押

登记等手续为手段， 主观上具有侵吞被害人

杨某钱财、 房屋的故意， 客观上环环相扣，

分工明确，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本案属共同犯罪， 被告人毛某、 刘某、

谢某、 万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 系主

犯； 被告人李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

系从犯， 应减轻处罚。

最终， 虹口法院判决， 被告人毛某、 刘

某、 谢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并处罚金 25 万元。 被

告人万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剥

夺政治权利二年， 并处罚金 20 万元。 被告

人李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并处

罚金 15 万元。

借10万得6万却要还100万 还被“套”走房产
虹口法院公开审理并宣判一起涉“套路贷”案件

借款到期即失联

恶意制造违约套来500万
侯某某等涉恶势力团伙受审


